
裁定字號 113年憲裁字第9號

原分案號 112年度憲民字第981號

裁定日期 113年04月26日

聲請人 呂金鎧

案由 聲請人聲請付與裁定具體理由及補充裁定。

主文 本件不受理。 1

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綜觀憲法法庭112年憲裁字第29號裁定（下稱系爭裁

定），「裁定全文，僅於主文揭示『本件不受理』，理由項下除摘錄聲請意

旨、憲法訴訟法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相關規定以外，僅謂『核聲請意

旨所陳，難謂已於客觀上具體指摘確定終局判決及裁定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

及二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等語，容未敘明不予受理之具體論據，亦使聲請

人與訴訟代理人無從明瞭各項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有無漏未裁判之情事，抑

或聲請理由究竟有何未能指明確定終局判決及裁定牴觸憲法之疏漏，益徵系

爭裁定之正當性存有疑義，難昭折服。準此，聲請人並非也無意聲明不服，

而是請求大庭依法付與具實質意義之裁定理由或依法為補充裁定，俾維護聲

請人之訴訟權，以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爰聲請付與裁定理由暨補充裁

定。

二、關於聲請付與裁定理由部分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

法）第39條定有明文。本件聲請意旨以系爭裁定未敘明不予受理之具體論據

為由，聲請付與實質裁定理由，細繹其意，核實質上係對系爭裁定聲明不

服，與上揭規定有違。

三、關於聲請補充裁定部分

按訴訟標的之一部或訴訟費用，裁判有脫漏者，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

決補充之，為憲訴法第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218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33條第1項所明定。系爭裁定已就該案全部裁定不受理，並無裁判脫漏之情

形，是聲請意旨請求補充裁定亦於法無據。

四、綜上，本庭爰依憲訴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裁定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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